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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城市社会福利事业单位达标考核试行办法

的通知  

吉民办字〔1990〕44号  

各市、地、州民政局、九台市、双阳县民政局：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湘潭会议精神，深化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的改革，切实

加强对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的管理，全面提高服务质量，省厅拟定了《城市社会

福利事业单位达标考核试行办法》，现印发各地试行。 

  吉林省民政厅办公室 

  一九九零年九月十日 

  

  城市社会福利事业单位达标考核试行办法 

  为贯彻落实民政部湘潭会议精神，深化我省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的改革，加

强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充分发挥国家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的示

范和向社会辐射作用，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特制定本办法。 

  一、达标考核范围 

  本达标考核办法适用于县（市、区）以上民政部门举办的社会福利院、养

老院、社会精神病院等单位。 

  二、达标考核标准 

  （一）领导管理方面（18 分） 

  1、社会福利院、精神病院都要制定明确的规划、发展目标和实施措施。主

管民政部门经常检查指导，不断改进社会福利院、精神病院的工作（3 分）。 

  2、领导班子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廉政建设

制度，带领全院职工出色完成收养收治任务（3分）。 



  3、实行院长负责制和收养人员参加的院民主管理委员会工作制度，实行民

主管理取得显着效果（3分）。 

  4、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对职工和收养人员经常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进行“五讲四美”、 “三热爱”教育和职

业道德教育（3 分）。 

  5、收养人员要按对象、年龄实行分级分类管理。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3

分）。 

  6、健全收养收治人员档案、严格出入院、医疗、死亡诊断等各项手续制

度，资料记载完整。收养收治人员无走失和非正常死亡等事故发生（3 分）。 

  （二）贯彻办院方针方面（45 分） 

  1、公费收养收治对象符合条件（即城镇“三无”社会孤老、残幼、精神病

人和带病回乡的复员退伍军人中的精神病人），并保证收养收治任务的完成。
积极开展自费收养收治业务，收费标准合理（5分）。 

  2、床位利用率，按编制床位计算，福利院全年月平均利用率达 90%，精神

病院达 98%以上（5 分）。 

  3、收养收治人员的住、吃、衣、医（康复）、乐的条件和生活环境得到改

善，具体标准如下：（35 分） 

  （1）居住条件良好。室内生活设施配套（要有浴池或洗澡间，有室内厕

所，有备品柜、饮水瓶等），老人住室要小间化，室内整洁、明亮、卫生，冬

季保暖，夏季通风，无臭、无汗污等气味（6 分）。 

  （2）伙食要得到适当改善。要按收养收治人员的伙食标准安排食谱，饭菜

多样化，适合（特别是老人）口味，每餐要配备咸菜酱。节假日、老人生日饮

食要适当改善。厨房、餐厅、食品洁净。餐具定期消毒，不得食用霉腐食物，
无传染病发生（6分）。 

  （3）收养收治人员衣帽穿戴整齐，做到冬有棉，夏有单，式样要使收养收

治人员遂心、适体。棉衣要备有罩衣，被有被罩、褥有褥单。定期洗澡、换洗

衣服、被褥。达到整洁卫生的要求（6 分）。 

  （4）开展经常性的医疗康复活动，不断提高收养收治人员的医疗康复水
平。福利院要加强卫生所建设，要设有康复活动室和必要的康复医疗设备，经

常组织老人参加康复，促进身心健康。定期为老人检查身体，建立老人健康档

案，有病及时治疗。精神病院要认真开展“四结合”疗法和其他康复活动，坚

持经常化、制度化，效果明显（6 分）。 

  （5）从实际出发开展多种形式的文体活动。要有游艺室，备有电视、收音

机、相棋等娱乐工具。（5 分） 



  （6）院容院貌整洁卫生，环境绿化美化。绿化覆盖面要占空地面积的 30%

以上。要达到省级绿化先进单位标准（6 分）。 

  （三）职工队伍方面（16 分） 

  1、工作人员要树立全心全意为收养人员服务的思想，实行服务承包岗位责
任制，每个职工都要有明确的责任和具体的数量、质量要求以及考核办法（4

分）。 

  2、职工中的医生、护理员、炊事员等直接为收养收治服务的第一线工作人
员，不得少于职工总数的 80%（4 分）。 

  3、工作人员必须遵守职业道德，严守纪律，开展文明服务，圆满完成工作
任务，受到收养收治人员好评。严禁出现虐待、戏弄、打骂或变相体罚收养收

治人员等问题（4分）。 

  4、经常对工作人员进行岗位和业务技术培训，不断提高政治业务素质和服
务质量（4 分）。 

  （四）增收节支方面（21 分） 

  1、坚持勤俭办事业，管好用好各项事业经费。除收养收治人员按标准供养

的各项经费外，全院正常经费（除维修、设备购置费）开支标准（按全年平均

实有人数，包括自费）福利院为 2000 元，精神病院 2100 元（6 分）。 

  2、开展自费收入的经费，要单独建账，严格管理，要达到自费自养自治的

要求。收取的生活费全部用于自费人员本身，收取的管理、床位费、护理费等

用于公用经费。其中按总收入额度的 30%作为职工集体福利或职工奖励资金（6
分）。 

  3、兴办经济实体（包括农副业生产）增加经济收入，每年的纯收入要达到

5万元以上，生产资金的使用要严格管理。其中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占 50%，用于
改善收养收治人员生活费用的占 30%，用于生产人员和职工集体福利设施和奖

金的占 20%。（9分）。 

  三、达标考核等级 

  按照达标考核标准，实行百分考核，按得分多少确定等级标准。 

  1、考核总分数达 95分以上为社会福利事业单位优秀（先进）达标单位。 

  2、考核总分数达 85分以上为社会福利事业单位良好达标单位。 

  3、考核总分款 75 分以上的为社会福利事业单位合格达标单位。 

  4、考核总分数在 74分以下的为社会福利事业单位达标不合格单位。 



  四、达标考核方法 

  1、达标考核时间。从 1990 年开始试行，每两年为一个考核评比周期。第

一年为初评，第二年为总评（具体时间另定）。 

  2、达标考核程序。由达标单位按达标考核标准，在进行自我考核的基础
上，向主管市、地、州（市、县）民政局申报，经主管民政局初审后，报省厅

审定。 

  3、达标考核奖罚措施。经考核评比，凡达到等级标准的单位，由省厅分别
发给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证书和奖状或牌匾。对达不到等级标准的不合

格单位要通报批评，并由主管民政局负责进行整顿，采取措施限期达标进入等

级。 

  4、达标单位实行等级升降制度。每隔两年评比一次，达到等级标准的可保

持等级或晋升等级，达不到的要降等级，并由审定部门撤销相应的称号。 


